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 

機械科「階梯式建教合作班」 

電腦繪圖科「精密機械契合式人才培育產學合作專班」招生簡章-草案 

 
校名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代碼 063408 

校址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1222 號 電話 04-23303118 轉 203、205 

網址 https://www.wufai.tc.edu.tw/ 傳真 04-23336643 

招生
科班
別 

機械科 

階梯式建教合作班 

電腦繪圖科 

精密機械契合式人才培育產學合作專班 

招生
名額 

共 35 名(含原住民 1 名) 共 35 名(含原住民 1 名) 

報名

日期 

114 年 3 月 24 日
至 4 月 7 日止 

筆試
日期 

114 年 4 月 12 日
10:00 

面試 

日期 

114 年 4 月 18 日
09:00 前到場 

錄取 

報到 

114 年 5 月 2 日
09:30 

 

一、招生科班：依據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7 日中市教高字第 1130016857 號核定函辦理。 

1.機械科「階梯式建教合作班」1 班。 

2.電腦繪圖科「精密機械契合式人才培育產學合作專班」1 班。 

二、招生名額：各 35 名。(含原住民 1 名，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當年度實際核定名額為主。) 

 

合作事業單位如下表： 

 

機械科 

階梯式建教合作班 

電腦繪圖科 

精密機械契合式人才培育產學合作專班 

合作事業單位 主要產品 廠址(實習地址) 合作事業單位 主要產品 廠址(實習地址) 

大立機器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綜合加工機 

臺中市霧峰區南

勢里豐正路工業

巷 3 號 

電話：

(04)23334567 

上銀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傳動控制與

系統科技專

業製造者精

密機械業 

滾珠螺桿、 

線性滑軌、 

工業機器人 

臺中市精密機械

園區精科路 7 號 

電話：

(04)23594510 

順德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半導體導線

架、文具事

務用品如：

修正帶、美

工刀等 

南投市南崗工業

區成功三路 323

號 

電話：

(049)7383991 

柏昇工業 

有限公司 

CNC 機械加

工、金屬手

工具製造業 

臺中市霧峰區南

柳里霧工七路 10

號 

電話： 

(04)23393127 

源豐精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針車零件 

臺中市西屯區福

雅路 679 號 

電話： 

(04)24626465 

玖鉦機械工業

有限公司 

金相儀器、

鑲嵌機、精

密鑽石切割

機 

臺中市大里區夏

元路 6-3 號 

電話： 

(04)24061658 

盈錫精密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大

里廠 

精密螺帽 

CNC 精密

加工 

臺中市大里區仁

城路 26 號 

電話：

(04)22447899 

大光長榮機械

股份有限公司 

無心磨床、 

外圓磨床、 

CNC 磨床 

臺中市大里區工

業路 77 號 

電話： 

(04)24929799 



磯鑫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鑿刀、刀

桿、套筒類 

臺中市西屯區廣

福里廣福路 352

巷 82 號 

電話：

(04)24250250 

聯寶機電 

有限公司 

銲切自動化

設備、CNC

切割機、整

圓機 

臺中市霧峰區民

生路 198 巷 26 

弄 19 號 

電話： 

(04)23332019 

金田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 

精密軸類機

械零件、精

密夾具、模

具 

臺中市大里區仁

化路205號 

電話： 

(04)24913316 

逸陞機械 

有限公司 

自動成型

機、自動彎

線機 

臺中市烏日區五

光路 189 巷 138

號 

電話： 

(04)23375168 

寶嘉誠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CNC 第

四、五軸及

自動交換台 

臺中市烏日區溪

南路一段 105 號 

電話：

(04)23359935 

合濟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帶鋸機、 

圓鋸機 

臺中市南屯區精

科一路 1 號 

電話： 

(04)23593178 

豐村精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針車零件 

臺中市西屯區福

雅路 677 號 

電話：

(04)24636465 

興揚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精密金屬成

形模具(粉末

冶金模、鍛

造模、沖壓

模具) 

少量多樣客

製化機械零

配件加工 

臺中市太平區工

業 17 路 7 號 

電話： 

(04)22712299 

國愷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 

(無宿舍) 

CNC 電腦

車床、銑

床，汽車零

件氣動工具

零件加工製

造 

臺中市大里區工

業 10 路 21 號 

電話： 

(04)24938123 

品茂塑膠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塑膠瓶器、

霜罐、軟

管、真空

瓶、壓頭、

噴頭 

臺中市太平區工

業 17 路 24 號 

電話： 

(04)22716399 

衛乙機械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無宿舍) 

高速精密車

床 

CNC 電腦

車床 

臺中市北屯區北

屯路 409-6 號 

電話：

(04)22447999 

百容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 

機件元件 

半導體導線 

架 

步進馬達 

繼電器 

臺中市南屯區寶

山里工業區 25 路

20 號 

電話： 

(04)23598668 

備註： 

1、 錄取名額：依考試總積分順序，錄取正取生依所得總積分及同分參酌依序擇優錄取至額滿

為止，備取若干名。 

2、 在合作事業單位職場教育訓練實習期間受「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

法」保障，建教班畢業後頒予日校機械科畢業證書、精密機械契合式人才培育產學合作專班頒予

日校電腦繪圖科畢業證書，並依個人意願，選擇繼續升學或就業。 

3、 為維護學生實習權益及提高職場適應能力，機械科階梯式建教合作班及電腦繪圖科「精密

機械契合式人才培育產學合作專班」學生應於高三暑假進合作事業單位前，於本校接受 72 小時

之職前訓練。 

4、 在合作事業單位職場教育訓練實習期間，依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教育實施及建教生權益

保障法規定，給與基本工資月薪 28,590 元之生活津貼，並得依學生職場職場教育訓練實習績效

彈性調加；在廠期間一律勞保、健保，全年度團體意外保險（壹佰萬），訂有建教合作獎學金，

依各公司實際狀況另訂有年終獎金、休假、旅遊活動。 

 

三、報名資格： 

(一)招生對象不受免試就學區規定之限制，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包括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及 

完全中學國中部)取得畢業資格或具同等學力，且年滿 15 足歲(99 年 9 月 1 日前出生者)。 

(二)國中三年期間學生綜合表現紀錄無小過以上記錄。



四、報名地點及聯絡資訊 

(一)報名地點：霧峰農工教務處。 

(二)學校地址：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1222 號。 

(三)連絡電話：04-23303118 轉 203 或 205。 

 

五、報名日期：自 114 年 3 月 24 日(一)起至 114 年 4 月 7 日(一)止（國定假日、星期六、日 

除外），共計 9 天，每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六、報名費：新臺幣 300 元整，低收入戶子女報名費全部減免。(低收入戶考生應繳驗縣市 

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影本)。 

 

七、報名手續 

(一）集體報名：(採現場報名，通訊報名一概不予受理) 

1.應屆畢業生得由原畢業學校派員代為集體報名，報名表可由本校網站下載 

(網址：https://wufai.tc.edu.tw/)。 

2.請於報名表貼附最近二個月內之 1 吋半身脫帽正面相片各二張。 

3.報名表填妥後，請原畢業學校核對學籍及戶籍無誤後，並在報名表保證書加蓋校印 

或教務處印及經辦人員職章。【報名表底部請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原畢業學校請於報名期間，派員攜帶各考生之報名表、報名費，至本校辦理報名。 

(報考學生由原畢業學校代為集體報名時，可免繳驗學歷證件及國民身分證) 

1.繳交報名費。 

2.領取准考證。 

(二)個別報名：(採現場報名，通訊報名一概不予受理) 

1.報考學生或家長請自行由本校網站下載報名表(網址：https://wufai.tc.edu.tw/)，或至 

本校免費索取。 

2.請於報名表貼附最近二個月內之 1 吋半身脫帽正面相片各二張。 

【報名表底部請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檢附所需證件、報名費，請學生或家長親自到本校辦理報名手續。 

4.繳驗學歷證件及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應屆畢業生尚未領得畢業證書者，請就讀   

學校於報名表蓋章以茲證明。 

5.繳交報名費。 

6.領取准考證。 

 

八、評選方式：招生採綜合測驗與甄選面試二階段進行，不採計學生於國中階段之在校學習 

領域評量成績。 

(一)辦理方式：採以綜合測驗與甄選面試二階段進行。 

(二)綜合測驗 50%(含語文、基礎數理、邏輯推理、空間概念...等) 

1.測驗時間：1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至 11 時 40 分(共 100 分鐘) 

2.測驗地點：本校向陽樓。 



3.所有考生，請攜帶准考證，2B 鉛筆、橡皮擦應試，缺席者視同放棄。 

4.綜合測驗成績公告：114 年 4 月 17 日(星期四)，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 

5.綜合測驗成績複查：114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09：00-上午 12：00。 

6.複查地點：本校教務處。 

(三)面試 50% 

1.面試時間：114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五） 

上午場 09：00 - 12：00 

下午場 13：30 - 16：30 

2.面試地點：本校晴峰樓第一會議室及第二會議室。 

3.所有申請考生，依准考證所規定之面試場次時間到本校晴峰樓第一會議室及第二會議 

室，進行面試。 

4.請攜帶准考證應試，缺席者視同放棄。 

(四)成績計算與錄取方式： 

1.綜合測驗成績佔 50％。 

2.面試成績佔 50％。(面試成績未達 60 分者不予錄取) 

總成績＝綜合測驗成績＋面試成績；計算至小數點下一位以後四捨五入。 

符合原住民或低收入戶（同時符合資格者二擇一）身份者，綜合測驗成績得加百分  

之二十。 

3.依上列總成績計算高低排序後正取各 35 名(共 70 名)及備取若干名，總分相同時以面

試成績較高者優先錄取。 

4.基於安排學生職場教育訓練實習及職場特殊性，得採不足額錄取。 

5.放榜日期：114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一) 下午 16:00。 

6.公告及通知方式：錄取結果於本校公佈欄及網站首頁 

http://www.wufai.edu.tw，錄取名單並以掛號通知。 

 

九、報到日期及事項 

(一)報到日期：114 年 5 月 2 日(星期五) 09:30 分。正取生於 09:30 開始唱名報到(未到視同

放棄資格)。正取生未報到之名額，10:00 整開始由備取生遞補。 

(二)報到地點：多功能教室。 

(三)攜帶文件：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錄(備)取通知書。 

(四)畢業證書：於 6/19(四)上午 12:00 前繳至本校註冊組，若有更動日期另行公告通知繳交

流程)。 

 

十、注意事項： 

(一)通訊報名概不受理。 

(二)低收入戶子女及原住民身份者報名時應檢具身份證明文件（原住民族籍證明正本、鄉 

（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正本驗畢後發還，影印本請 

浮貼於報名表背面。符合原住民或低收入戶身份者為錄取資格（同時符合資格者二擇 

一)。 

http://www.wufai.edu.tw/


(三)在合作事業單位職場教育訓練實習期間受「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 

益保障法」保障，建教班畢業後頒予日校機械科畢業證書、精密機械契合式人才培育 

產學合作專班頒予日校電腦繪圖科畢業證書，並依個人意願，選擇繼續升學或就業。 

(四)為維護學生實習權益及提高職場適應能力，學生應於進合作事業單位前於本校接受職 

前訓練 72 小時。 

(五)學生或家長對於招生過程，認為有不當並損害個人權益者，請於 114 年 6 月 19 日  

(星期四)12:00 時前，以書面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請。 

(六)為避免工安事件及學習適應困難，凡有下列情形者，請勿報名： 

1.罹患精神疾患、適應能力障礙、患有視、聽力障礙或肢體障礙而不適合現場工作者。 

2.罹患有開放性肺結核、惡性傳染病、重症慢性疾病、色盲或辨色力不正常、貧血暈 

眩者。 



附件一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 

機械科「階梯式建教合作班」 

電腦繪圖科「精密機械契合式人才培育產學合作專班」 

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1 吋半身照片） 

貼  相  片  處 申 

 

請 

 

審 

 

核 

            

一、申請序號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學       

歷          國民中學畢肄業 二、檢查申請表及核驗學歷證件

與身分證 

畢  業  年  

月 
民國               年              月 

家長（監護人）  

簽 名 

 
職業 

 與考生

關  係 

  

□申請表 (報名表) 

□學歷證件(綜合表現紀錄) 

□身分證件或特殊身份證明 
家長聯絡電話 

＜務必填寫＞ 

（住家）   

（手機） 

 通 訊 住 址 
 

特  殊  身  

分 

學        

生 

一、原住民學生請檢具特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影本須與正本相符，並加蓋核驗戳章）。 

二、低收入戶者請檢具鄉鎮市公所 114 年度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浮貼順序：  一、國中學生綜合表現紀錄＜第一張＞ 

(貼於背面)  二、特殊身分證明者文件＜第二張＞             

                                                                                    

 

 

 

 

 

 

 

 

 

身份證影印本 身份證影印本 

（正面） （反面） 

※報名表背面請黏貼在校國中學生綜合表現紀錄 

應屆畢業生團體及個別申請證明書 

一、該生確係本校本學年度畢業生。 

二、本表及相片確係該生無誤（並於右側加蓋各報名 

    學校輔導室或教務處騎縫章）。 

國中學校驗印 



 

 

國中學生綜合表現紀錄 (浮貼處) 

 

特殊身分證明文件(浮貼處) 

 

   （此處請浮貼特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影本須與正本相符，並加蓋核驗戳章，正本驗畢後發還）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 

機械科「階梯式建教合作班」 

電腦繪圖科「精密機械契合式人才培育產學合作專班」 

報名准考證 

姓    名    

                  

            （學生自填） 

面試場次 

□上午場  ( 9：00~12：00) 

□下午場  ( 13：30~16：30) （本校勾選） 

畢業國中 

 

            （學生自填） 

貼  相 

片  處 

（1 吋半身照片） 

說明： 

1.面試請務必攜帶本准考證，面試缺席者視同放棄。 

 

申請序號 

             

            （學生勿填） 

※備註 
  1.綜合測驗(含語文、基礎數理、邏輯推理、空間概念...等。 
    (1)時間：1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10：00~11：40 (共 100 分鐘) 。 
    (2)測驗地點：本校向陽樓。 
    (3)考生請攜帶准考證，2B 鉛筆、橡皮擦應試。 
  2.面試 
    (1)面試時間：114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五）上午場 9：00~12：00；下午場 13：30~16：30。 
    (2)面試地點：本校晴峰樓第一、二會議室。 
    (3)所有報名考生，依准考證所規定之面試場次時間到本校晴峰樓第一、二會議室進行面試。 
    3.錄取 
    (1)錄取報到：114年 5月 2日(星期五)上午 9：30。 
    (2)繳交畢業證書日期：114年 6月 19日(星期四)12：00 前。 
 
※考場規則： 

第一條：(1)考試時考生必須攜帶有相片的證明文件(身分證、學生證或健保卡)及准考證準時入場，對號入座。 

(2)准考證須妥為保存，如有毀損或遺失，應於考試當日攜帶有相片的證明文件(身分證、學生證或健保卡)及與報 

名時同式 1 吋相片 1 張，向考場試務中心申請補發。 

第二條：考試說明開始後即不准離場。若經糾正仍強行出場者，綜合測驗以零分計算。 

第三條：考試說明時段內，提前翻開試題、提前作答，經制止不從者，綜合測驗以零分計算。 

第四條：(1)綜合測驗正式開始後，遲到逾 20 分鐘。 

(2)綜合測驗正式開始後，逾 40 分鐘始得出場。 

第五條：綜合測驗需自備 2B 鉛筆，必要時可用透明墊板，不得有圖形、文字印刷於其上，其它非應試用品請勿攜入試場，且不

得在場內向他人借用。 

第六條：非應試用品如教科書、參考書、補習班文宣品、計算紙等，以及電子辭典、計算機、行動電話、鬧鐘，及收音機、

MP3、MP4 等多媒體播放器材，一律不准攜入試場。若不慎攜入試場，於考試開始前，須放置於試場前後方地板上；

電子產品須先關機或拔掉電池。若未依規定放置，無論是否發出聲響，經監試委員發現者，綜合測驗扣 10 分。 

第七條：考生可攜帶三角板、直尺、圓規，但不得攜帶量角器或附量角器功能之文具。 

第八條：考生應考時不得飲食、抽煙、嚼食口香糖等。若因生病等特殊原因，迫切需要在考試時飲水或服用藥物，須於考前 

持相關證明經監試委員同意，在監試委員協助下飲用或服用。 

第九條：試場內嚴禁談話、左顧右盼等行為。若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者，綜合以零 

分計算。 

第十條：(1)答案卡（卷）上不得書寫姓名座號，也不得作任何標記。 

(2)故意汙損答案卡（卷）、損壞試題本，或在答案卡（卷）內容中顯示自己身者，綜合測驗零分計算。 

第十一條：如遇警報、地震，應遵照監試委員指示，迅速疏散避難。 

第十二條：(1)考試結束鐘（鈴）響起，監試委員宣布本節考試結束，不論答畢與否應即停止作答，交答案卡（卷）離場。 

(2)交答案卡（卷）後強行修改者，綜合測驗零分計算。 

(3)逾時作答，經制止不從者，綜合測驗零分計算。 

第十三條：(1)考試完畢後必須將答案卡（卷）和試題本一併送交監試委員，經監試委員確認無誤，然後離場。 

(2)攜出答案卡（卷）或試題本經查證屬實者，綜合測驗零分計算。 


